长沙市轨道交通2号线及3、5号线一期工程运营期2020-2021年水质检测服务项目用户需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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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项目概况
投标人根据《采暖空调系统水质》（GB/T 29044-2012）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规定，对长沙市轨道交通2号线及2号线西延线一期工程、3号线一期工程及5号线一期工程进行污水处理站水质检测及3、5号线一期工程空调水系统（含空调冷却水及冷冻水）水质检测。

招标范围
空调水系统水质检测范围如下：

长沙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全线车站（除阜埠河站、侯家塘站、长沙火车站）和洋湖垸车辆段，共计23个站点的空调冷冻水及冷却水。

长沙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全线车站和水渡河车辆段，共计19个站点的空调冷冻水及冷却水。

污水处理站污水检测范围：2号线黄兴车辆段、3号线洋湖垸车辆段及龙湘停车场、5号线水渡河车辆段，共计4个站点的污水处理站。

水质检测频率：空调水系统水质检测1次/站，污水处理站水质检测1次/站。
二、项目计划（时间阶段）
项目服务期
本项目服务期限暂定为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总服务期限为1个月（实际服务时间以中标方接到招标人发出的进场通知起算，共计1个月）。招标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项目实施时间进行调整。

投标人主要工作阶段
第一阶段：编制取样及检测计划。

第二阶段：开展现场取样，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第三阶段（如有）：检测结果超标时，投标人应提出合理的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指导招标人进行整改，其中污水检测超标时还需进行复测并提供复测报告。
三、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

投标人须严格按照下列技术标准及规范等相关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国内技术标准、规范及同行业相关经验）执行，以下标准如有更新，须按最新标准执行：

《采暖空调系统水质》（GB/T 29044-201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四、项目管控要求

人员配备要求
投标人须为本项目配备的项目负责人1名。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实施全过程的技术、安全和实施管理，全面协调指导该项目各项工作的开展，中途不得随意换人。

2.项目参与人员不得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3.投标人应确保项目参与人员思想品德良好、无犯罪记录、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

4.投标人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运营公司的工作制度和管理规定，接受招标人对本项目相关工作安排、业务指导、检查和评估，不干预招标人内部事务。

设备配备要求
项目实施所需的各项设备、仪器及工器具均由投标人自行配备。

安全管理规定
投标人应服从招标人的管理，严格遵守招标人制定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定。投标人不得携带和使用易燃、易爆物品，检测场所严禁吸烟，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触碰设备，严禁乱拉乱接电线。

进入车站冷水机房、车辆段（停车场）污水处理站等区域取样时，招标人根据实际情况办理请销点后，投标人在招标人的带领下进入取样现场，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进入检测场所。
投标人不得对招标人正常运营造成影响，否则按照招标人规章制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取样过程中，投标人必须做好设备防护措施，不得损坏设备，如有损坏，需对损坏设备负全部责任，并及时修复。
五、项目实施要求

工作时间和范围

1.投标人项目实施时间，以招标人通知为准，投标人不得随意变更或延期。

2.非紧急情况下，投标人项目响应时间以2个工作日为准，招标人发出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投标人不能做出有效的响应，招标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处罚。紧急情况下，项目响应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招标人保留终止合同的权利。
服务标准、流程及操作要求

投标人为招标人开展空调水质及污水处理水质检测。检测范围包括2号线黄兴车辆段污水检测，3、5号线正线车站、车辆段及停车场的污水检测及空调水质检测。

水质检测结果超标时，投标人应提出合理的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指导招标人进行整改，其中污水检测超标时还需进行复测并提供复测报告。
投标人应根据《采暖空调系统水质》规定对空调水质检测以下项目：
空调冷却水检测指标包括：PH（25℃）、浊度、电导率（25℃）、总碱度、钙硬度+总碱度、Cl-、总铁、NH3-Na、游离氯、CODcr、异养菌总数、有机磷等。

空调冷冻水检测指标包括：PH（25℃）、浊度、电导率（25℃）、总碱度、钙硬度、Cl-、总铁、溶解氧、有机磷等。

投标人应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对污水处理水质检测以下指标：PH、色度、COD（化学需氧量）、BOD5（生化需氧量）、SS（悬浮物）、NH3-N（氨氮）、P（总磷）、TN（总氮）、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大肠杆菌群数、动植物油、石油类等。

根据《采暖空调系统水质》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水质取样点为：冷却水在冷凝器进水端、冷冻水在蒸发器进水端、污水取样在污水处理站中水排放池排放口。
投标人的检测数据必须做到精准，并且保密。

投标人检测工作应按时保质完成，并于取样完成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出具检测报告。

六、项目验收
验收小组
验收小组由招标人相关人员组成。
验收周期
本项目共验收一次。
验收标准

现场取样过程未出现影响招标人安全质量及地铁运营的因素。
投标人按要求完成本项目用户需求书/技术规格书（如有）所列内容，获得招标人认可。
投标人提供完整齐全的检测报告。
投标人发生的考核情况、现场检查问题均已按要求进行闭环处理。

以上内容全部符合要求即认为项目完成，通过验收。

验收成果
投标人提供完整齐全的检测报告。
七、考核标准
根据用户需求书中的相关条款，由招标人对投标人进行考核评分，并按分值等级进行相关考核。当有考核项目适用两个及以上考核标准时，以最高程度考核项为考核标准。

因投标人原因造成设备故障、客伤、招标人或第三方财产或人身损害的安全事故事件，除负责赔偿责任外，还需向招标人赔付所造成的损失，所赔付金额由招标人依据《运营公司生产安全事故（事件）调查处理规则》所规定的安全事故事件的性质、受伤人员数量、受伤害的程度、招标人的名誉、形象受损的范围和程度等确定的金额，并承担招标人因此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

招标人如对投标人或代送检单位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提出合理的质疑时或经核实检测报告内容确实存在问题时，有权派人员到投标人（或代送检单位）办公和实验室等场所对水质检测过程进行监督检测，监督检测的时间和次数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执行期间的实际情况决定。投标人须承担招标人在水质监督检测时所需的食宿、交通等费用。如双方对水质监督检测的结果有争议时，可委托双方均认可的第三方进行检测，若第三方检测结果与投标人提供的检测结果一致，委托第三方检测的费用由招标人承担；若第三方检测结果与投标人提供的检测结果不一致，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投标人违反招标人相关规定、制度，按照表一质量考核标准、表二考核支付表执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考核标准）：

	表一 质量考核标准表

	序号
	考核内容
	处罚结果
	备注

	1
	弄虚作假、不按要求进行检测、检测缺漏项的。
	扣40分。
	

	2
	水质检测报告不能在规定时间前提交的。
	每推迟1天扣4分，累计推迟X天，扣4*X分，推迟总天数超过8天，直接定位D级，并有权解除合同。
	

	3
	投标人收到招标人以电话、信息或邮件等方式告知的开展本项目相关工作后，两个工作日内不能及时做出有效的响应，且无正当理由延缓或拖延项目开展的。
	每推迟1个工作日扣4分，累计推迟X天，扣4*X分，推迟总天数超过8天，直接定位D级，并有权解除合同。
	

	4
	投标人在招标人作业范围内吸烟。
	每次扣10分。
	

	5
	携带或使用易燃、易爆物品进行车站或其他作业场所。
	每次扣10分。
	

	6
	投标人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触碰招标人设备、乱拉乱接电线。
	每次扣10分。
	

	7
	未经允许私自进入车站各设备房等作业场所。
	每次扣5分
	

	8
	投标人在招标人作业范围未按要求正确穿戴安全帽、荧光衣和劳保鞋等劳动防护用品。
	每次扣3分。
	

	9
	现场取样过程出现其他违反招标人制度的情况。
	每次扣3分。
	


以上3-9项条款均为投标人未对招标人人员和设备设施等造成影响的情况下的扣分处罚。当投标人行为给招标人造成一定影响，发生影响运营安全的一般及以上的事故，直接扣30分，且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并由投标人承担解除服务合同给招标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以上同一考核项目发生3次及以上，或累计扣分超过30分，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并由投标人承担解除服务合同给招标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表二  考核支付表

	考评等级
	考评标准（基础分100分）
	备注（对应扣款）

	A级
	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100%。
	0元

	B级
	80分≤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90%。
	10%合同价

	C级
	70分≤综合考评分<80分，支付比例80%。
	20%合同价

	D级
	综合考评分<70分，支付比例70%。
	30%合同价，赔偿相关损失，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

	当综合考评分在90分以上（含90分）时，不予扣款；当综合考评分数在90分以下时，按照此表扣款比例扣除相对应的服务费。


